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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开展特色经营活

动有关工作的意见（京管函〔2020〕181号）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重启北京消费季、促进新消费的

决策部署，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，加快恢复消费领域秩序、释放

消费潜力，依据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(国务院令第 684 号)、

《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》、《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

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就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开展特色经营活动提

出如下工作意见： 

一、工作原则 

开展特色经营活动须统筹协调助力经济发展与加强城市管理、

激发商业活力与规范市容市貌的关系，遵守"规定时间、规定区域、

限定品类"的原则，符合首都功能定位、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特色，

并且不影响居民生活和安全出行，不破坏市容环境卫生，不占用

道路停车泊位，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严格遵守消防救援、

食品安全、产品质量、交通安全、广告牌匾和临时标语宣传品、

环境保护等管理规定。 

二、临时占用公共空间的界定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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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意见所指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开展特色经营活动是已入驻商

圈、特色消费街区、步行街区、商业综合体等区域的合法企业，

按照政府划定区域，在本商圈、特色消费街区、步行街区、商业

综合体自有用地(用地红线)范围、合理规划的经营区域内，可开展

餐饮等特色消费活动。 

三、管理方式 

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开展特色经营活动坚持分级分类管理和"谁

同意、谁管理"原则，实行市、区、街乡镇三级管理，按照市级指

导、区级统筹、街乡镇实施的原则开展。 

市级相关部门加强政策指导，及时通报工作，共享信息台账；

区人民政府加强统筹组织与区域规划，明确牵头单位，商务、城

市管理、城管执法、市场监管、消防救援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，

开展特色经营区域论证、经营主体台账审核和监督管理；街乡镇

负责特色经营活动的组织实施、建账管理与日常监管。 

四、管理要求和程序 

制定设置规划。各区人民政府综合考虑市民生活需求，结合

辖区商圈、商业综合体、步行街区等商业活动情况，划定全区临

时占用公共空间开展特色经营活动的区域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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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工作程序。各区人民政府按照市商务等部门提出的商圈、

商业街区等意见，明确具体经营区域、经营时间和经营品类，以

及包括现场活动管控、疫情防控、消防安全措施落实、环境卫生

(垃圾分类)、门前三包、临时性商业设施设置等承诺落实的管理措

施。在区人民政府统筹组织下，区商务、城市管理、市场监管、

城管执法、消防救援等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审议，加强沟通协作，

优化服务指导，共同做好评估审核工作。 

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临时占用公共空间的企业，应持有

有效证照，落实企业经营主体责任，禁止转包转租，保障安全、

合规经营。餐饮企业严格按照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要

求加工、供应食品，不得在露天环境下从事食品加工制作、烧烤

食品、制作饮料等行为。遵守市容环境卫生、生活垃圾管理规定，

实行垃圾分类，无暴露垃圾、污迹等，务必做到人走场清。不产

生影响周边居民的噪声、异味、光污染等。 

五、职责分工 

市城市管理委负责指导协调做好门前三包、环境卫生、垃圾

分类、广告牌匾、景观照明等工作，负责将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开

展特色经营活动影响市容环境、秩序环境问题纳入首都环境建设

月检查，负责临时占用公共空间相关工作的日常联络沟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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